
 

 

一
 

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
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開放及有效管理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市）道路舉辦臨
時活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本府，除
第二項特定路段外，由本府依臺
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

第二項規定委任本府交通局（以

名稱：臺北市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
管理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開放及有效管理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道路舉辦臨時性
活動，以彌補本市都市活動空
間不足，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主管機關為本府，
並由本府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
治條例第二條第二項規定委任

本府交通局執行。 

 
 

 
本辦法修正之主要目的，是
為了扶持本市文化創意產業

及藝文展演工作者，藉由特
定路段之管制鬆綁，塑造適
合其展演及行銷之空間環

境，原立法目的所稱「以彌
補本市都市活動空間不足」
已不復存在，爰酌作文字修

正。 
 
 

本辦法修正之主要目的，是
為了扶持本市文化創意產業
及藝文展演工作者，藉由特

定路段的管制鬆綁，塑造適



 

 

二
 

下簡稱交通局）執行。 

             本市下列特定路段臨時活
動之管理，委任本府文化局（以
下簡稱文化局）執行： 

（一）信義計畫區內經本府公
告之路段。 

（二）西門町行人徒步區及中

華路西側人行道經本府
公告之路段。 

（三）其他經本府公告之路

段。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之臨時活動，
以下列活動為限： 
一 學術、體育競賽或休閒活

動。 
二 公益活動。 
三 其他經交通局核准之活動。 

前條第二項文化局管理
之特定路段，以下列活動為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之臨時活動，
以下列為限： 
一 學術、藝文、體育競賽或休

閒活動。 
二 公益活動。 
三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活

動。 
民間婚、喪、喜慶、迎神

合其展演及行銷之空間環

境，進而增進本市發展文化
觀光的城市競爭力。故將特
定路段委任本府權責機關文

化局執行，爰增訂第二項。 
 
 

 
 
 

 
 
 

一、為符合本次修正之目
的，文化局經管之特定
路段，主要開放提供藝

文展演及文化創意產業
之相關活動，並及於公
益及經文化局核准之活

動，與原先交通局開放
之活動尚有體育競賽及



 

 

三
 

限： 

一 藝文展演活動。 
二 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活動。 
三 公益活動。 

四 其他經文化局核准之活動。               
民間婚、喪、喜慶、迎神賽

會、集會遊行、國家慶典、選

舉、擺設攤位等活動及持有文
化局核發之街頭藝人活動許可
證之展演活動，依各該法令之

規定，不適用本辦法。 
 
 

第四條     第二條第二項文化局管
理之特定路段舉辦之臨時活
動，其公告受理申請期間、道

路活動使用期間、開放活動項
目、每年總開放時間、同一單
位每年申請場次等限制，由文

化局定之。文化局並得保留部
分時段規劃使用。 

賽會、集會遊行、國家慶典、

選舉活動、擺設攤位等活動及
持有本府文化局核發之街頭藝
人活動許可證之展演活動，依

各該法令之規定，不適用本辦
法。 

 

 
 
 

 
 
 

 
 
 

 
 
 

 
 

休閒種類不盡相同，故

增訂第二項以區隔之。 
二、另為避免藝文展演活動

與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活

動無法區隔，形成管轄
爭議，故刪除交通局主
管道路之藝文活動，未

來如有需要，再由本府
公告。 

 

 
 
 

一、本條新增。 
二、文化局經管路段因區位

條件不一，須因地制

宜，故細節規定授權文
化局自訂之。另為配合
節慶及各區段發展文創

產業之整體規畫，並明
定文化局得保留部分時



 

 

四
 

 

 
 
第五條  本市下列路段不開放提供

臨時活動使用： 
一  大安森林公園周邊人行

道。 

二  中山區第十四號、第十五
號公園周邊人行道。 

三  榮星公園周邊人行道。 

四  青年公園周邊人行道。 
五  臺北市立動物園周邊人行

道。 

六  寬八公尺以下之人行道。 
七  捷運站出入口周邊半徑四

十公尺以內。 

八 依集會遊行法第六條規定
不得舉行集會遊行之地區。 

九 其他經本府公告不開放之

路段。 
 

 

 
 
第四條  本市下列路段不予開放提

供臨時活動使用： 
一 大安森林公園周邊人行

道。 

二 中山區第十四號、第十五
號公園周邊人行道。 

三 榮星公園周邊人行道。 

四 青年公園周邊人行道。 
五 臺北市立動物園周邊人行

道。 

六 寬八公尺以下之人行道。 
七 捷運站出入口周邊半徑四

十公尺以內。 

八 依集會遊行法第六條規定
不得舉行集會遊行之地區。 

九 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不宜

開放之路段。 
 

段規劃使用。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五
 

第六條  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動，

應依下列規定提出申請。但情
況緊急或本府及所屬機關（構）
舉辦活動事先邀集相關單位協

商並經本府專案核准者，不在
此限： 
一  屬第二條第一項之臨時活

動，應於活動舉辦一個月前
二個月內，以書面向交通局
申請。 

二  屬第二條第二項之臨時活
動，應於文化局公告受理申
請期間，以書面向文化局申

請。 
 

 

（刪除） 
 
 

 
 

第五條  依第三條申請臨時使用

道路舉辦活動，除因緊急情況
或本府及所屬機關（構）舉辦
活動經事先邀集相關單位協

商並專案核准外，應於活動舉
辦一個月前二個月內，以書面
向主管機關提出。 

 
 
 

 
 
 

 
 
 

第六條  依本辦法所申請舉辦之
臨時活動不得有現金（含刷卡
及點券）交易行為。但依相關

法令規定向內政部或本府社會
局申請核准辦理義賣或捐募

一、條次調整。 

二、藝文展演及文化創意產
業籌備活動須經較長時
間籌備，且為配合文化

局因應節慶或年度整體
規畫，故增訂第二款，
明定申請人應於文化局

公告受理時間提出申
請。 

 

 
 
 

 
 
 

本條文係規範臨時活動核准
後，舉辦臨時活動之限制，
基於體系考量及原訂定條文

第二項至第四項規範內容與
第一項內容性質不同，爰將



 

 

六
 

 

 
 
 

 
 
 

 
 
 

 
 
 

 
第七條   依前條提出申請者，申請書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電話及聯絡人之

姓名及電話。如係法人、團
體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者，不在此限。 

  涉及臨時舞台、臨時攤棚
搭建或其他宣傳附掛物者，應
依臺北市展演用場所搭建臨時

建築物管理作業辦法及本府各
相關規定辦理。 

使用供車輛行駛之車道辦

理活動者，應由本府或所屬機
關（構）事先邀集相關單位協
商後，專案簽報核准。 

經核准使用之人行道，
應留設淨空寬度五公尺。 

 

 
第七條  申請使用道路舉辦臨時

活動者，應於申請時繳交保證

金，並檢具載明下列事項之申
請書一式十六份： 
一 申請人、出生年月日、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
居所、電話及聯絡人之姓

該條文分為二條，並移列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 
 

 
 
 

 
 
 

 
 
 

 
因應過往實務之作業情形，
增訂第三項，明定本府及所

屬機關單獨主辦之活動得免
繳保證金；與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構）共同主辦或合辦

之活動，因往往係委託民間
單位辦理，仍需收取保證



 

 

七
 

件。 

二 活動辦理時間（含進、撤場
時間）及地點。 

三 道路使用範圍、面積及起迄

時間（含活動計畫範圍圖、
活動所用舞台或攤棚之規
模圖說）。 

四 活動目的、方式、邀請來賓
及預定參加人數。 

五 活動車輛、物品名稱、數量

及舉辦活動必要之設施。 
六 活動期間交通維護計畫（含

交通動線調整示意圖）。 

七 需本府協調配合項目，包含
警力支援、交通維護、醫療
支援、垃圾清運、環境清潔

維護及安全秩序維護等。 
八 善後復原計畫（含活動中及

撤場後環境清潔維護）。 

申請書未載明前項各款
事項者，交通局或文化局得

名及電話。如係法人、團

體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二 活動辦理時間（含進、撤場

時間）、地點。 
三 道路使用範圍、面積及起迄

時間（含活動計畫範圍圖、

活動所用舞台或攤棚之規
模圖說）。 

四 活動目的、方式、邀請來

賓、預定參加人數。 
五 活動車輛、物品名稱、數量

及舉辦活動必要之設施。 

六 活動期間交通維護計畫
（含交通動線調整示意
圖）。 

七  需本府協調配合項目，包
含警力支援、交通維護、醫
療支援、垃圾清運、環境清

潔維護、安全秩序維護等。 
八 善後復原計畫（含活動中及

金，以避免該單位有不遵規

定之情形，但得予減半收
取。 
 

 
 
 

 
 
 

 
 
 

 
 
 

 
 
 

 
 



 

 

八
 

限期命其補正，逾期不補正

者，不受理其申請。 
申請人應於申請時繳交保

證金。但本府或所屬各機關（構）

主辦之活動，免繳保證金；其與
本府或所屬各機關（構）共同主
辦或合辦之活動，保證金按半數

繳納。 
 
 

第八條    申請使用道路舉辦臨時活
動經核准者，應繳納使用費。 

前項使用費，由本府或所

屬各機關（構）主辦、共同主
辦或合辦之活動，免予收取；
以本府或所屬各機關（構）為

贊助、協辦或指導單位之活
動，經交通局或文化局核准
者，得減半收取。 

   
 

撤場後環境清潔維護）。 

申請人未依前項各款規
定辦理者，不受理其申請。 
 

 
 
 

 
 
 

第八條   申請使用道路經核准者，
應繳納道路使用費。 

          前項道路使用費，於由本

府及所屬各機關（構）主辦之
活動，免予收取；以本府及所
屬各機關（構）為合辦、協辦

或指導單位之公益活動，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得予減半收取。 

申請使用道路經核准者，

應按參加活動人數，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其最低投保金額

 

 
 
 

 
 
 

 
 
 

一、一、以往「共同主辦」到底
算是主辦或合辦常引爭
議，爰於第二項明定由

本府或所屬各機關（構）
主辦、共同主辦或合辦
之活動，免予收取使用

費；另增訂以本府或所
屬各機關（構）為贊助
單位之活動，經交通局

或文化局核准者， 使用
費得減半收取。 



 

 

九
 

 

 
 
 

 
第九條   保證金及使用費之收費基

準，如附表。 

 
 
 

 
 
 

 
 
 

 
 
第十條    申請使用道路經核准者，

應按參加活動人數，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其最低投保金額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九條   保證金及道路使用費之收

費基準及繳納方式，如附表。 

 
 
 

 
 
 

 
 
 

 
 
第十條  申請人應於申請案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活動舉辦日之五
日前，持同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二、將原訂定條文第三項移

列修正條文第十條第一
項。 

 

 
因原交通局經管路段部分移
由文化局管理，且文化局經

管路段使用費之收取標準與
交通局不同，爰將附表酌作
修正。另附表交通局經管道

路部分之備註二新增「人事
行政局發布之彈性放假
日」，備註六針對特殊路段之

說明，因該各路段已移由文
化局辦理，故將之移列文化
局經管路段之備註欄。 

 
 
一、修正條文第一項由現行

條文第八條第三項移
列。 



 

 

一 ○
 

由本府定之。 

申請案核准後，申請人應
於活動舉辦日五日前，持公共
意外責任險保單影本至交通局

或文化局繳納使用費後，始得
於核准時限內使用場地；逾期
未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或繳納

使用費者，喪失使用場地之權
利，原核准處分當然失其效力。 

 

 
第十一條  依本辦法申請舉辦之臨

時活動不得有現金（含刷卡

及點券）交易行為。但依相
關法令向內政部或本府社會
局申請核准辦理義賣或捐

募，或依第三條第二項舉辦
藝文展演、文化創意產業相
關活動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現金交易行
為，營業人應依相關規定開

單影本，至主管機關繳納道路

使用費後，始得於核准時限內
使用場地；逾期未繳納者，喪
失使用場地之權利，原核准處

分當然失其效力。 
 
 

 
 
 

 
 
 

 
 
 

 
 
 

 
 

二、原辦法對於申請人強制

投保要求稍為不足，爰
加強之。 

 

 
 
 

 
 
 

 
一、本條文第一項由現行條

文第六條第一項移列。

近年蓬勃發展的創意市
集、藝術市集等新興文
藝及文創活動，過往因

限制現金交易迭受民眾
及藝文工作者抱怨，認
為擾民又違反交易常

態，爰增訂在文化局經
管路段舉辦之藝文展演



 

 

一 一
 

立統一發票或收據。 

 
 
 

 
 
 

 
 
第十二條   臨時活動需搭設臨時舞

台、臨時攤棚或其他宣傳附
掛物者，應依臺北市展演用
臨時性建築物管理辦法等相

關規定辦理。 
使用供車輛行駛之車道

辦理活動者，應由本府或所屬

機關（構）事先邀集相關單位
協商後，專案簽報核准。 
經核准使用之人行道，應

留設淨空寬度五公尺。 
 

 

 
 
 

 
 
 

 
 
 

 
 
 

 
 
 

 
 
 

 
 

或文化創意產業相關活

動得允許現金交易，以
刺激文創產業之發展。 

二、 增訂第二項，明定現金

交易仍應依相關規定
開立統一發票或收
據，以符法制。 

 
 
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項至

第四項移列，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一 二
 

第十三條   活動使用期間以三日為

限。但本府或所屬機關(構)
主辦、共同主辦或合辦之重
要公益或政令宣導活動，經

專案簽報本府同意延長者，
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經核准使用道路舉辦臨
時活動者，申請人於使用期
間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應對活動行為及安全負
責，並遵守噪音管制相關
規定，不得妨害安寧秩序。 

二  自行負擔維持秩序之費
用。但遇有妨害公共秩序
之情形，非公權力協助不

足以排除者，得申請警力
支援。 

 

 
 
 

 
 
 

 
 
 

第十一條   經核准使用道路者，於道
路使用期間應遵守下列規
定： 

一 申請人應對活動行為及
安全負責，不得製造噪
音妨害安寧秩序。 

二 自行負擔維持秩序之費
用。但遇有妨害公共秩
序之情形，非公權力協

助不足以排除者，得申
請警力支援。 

一、本條新增。 

二、交通局原將活動核准使
用日數規定於「各機關
團體舉辦活動臨時使用

臺 北 市 道 路 注 意 事
宜」，鑑於該規定係屬關
係人民權利較為重要事

項，爰於本條文明定。 
 
 

一、條次調整。 
二、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第五款及第六款

原規定於交通局訂
定之「各機關團體舉
辦活動臨時使用臺

北 市 道 路 注 意 事
宜」，上開規定均為
使用人應遵守之相

關規範，並較原條文
完整，爰納入本辦法



 

 

一 三
 

三  自行維護場地清潔及清除

活動場地之垃圾，並得向
本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
稱環保局）各區清潔隊申

請辦理代運。活動期間接
獲環保局書面或電話限時
改善通知，無法於期限內

完成者，得由環保局派員
清除。 

四  不得毀損花木及各項設

施，並禁止設置固定之路
障。 

五 非經許可禁止重型機械

設備及貨櫃車、大客貨車
等車輛進入或進行汽機車
展示活動，並不得破壞道

路鋪面。 
六 活動設施不得阻礙相關

建築物之緊急出入口或阻

絕行人通行，並留設足供
消防車輛出入之空間（約

三 自行清除活動結束之垃

圾，並得向本府環境保
護局各區清潔隊申請辦
理代運。 

四 不得毀損花木及各項設
施，並禁止設置固定之
路障。違反者，應負修

繕及損害賠償責任。損
害賠償費用得自保證金
扣抵，不足部分並應另

行追償之。 
 
 

 
 
 

 
 
 

 
 

中。 

三、增訂第二項，明定申請
人違反前項各款規定所
產生之費用及損害賠償

金額，應自保證金扣
抵。但有第十五條第二
項第五款保證金不予退

還情形或保證金不足扣
抵部分，應向申請人另
行求償。  

 
 
 

 
 
 

 
 
 

 
 



 

 

一 四
 

四公尺寬），以確保活動安

全進行。 
申請人違反前項各款規

定所產生之費用及損害賠償

金額，應自保證金扣抵。但有
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五款保證
金不予退還情形或保證金不

足扣抵部分，應向申請人另行
求償。  

 

 
第十五條   申請人所繳納之使用

費，除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舉
辦活動或中途停止使用者
外，不予退還。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其所繳納之保證金不予退
還： 

一 非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事由，而取消或更

 

 
 
 

 
 
 

 
 
 

 
第十二條  申請人所繳納之道路使

用費，除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
舉辦活動或中途停止使用者
外，不予退還。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其所繳納之保證金不予
退還： 

一 非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事由，而取消或

 

 
 
 

 
 
 

 
 
 

 
一、條次調整。 
二、原第三款規範不得「對

外為商業行為」原意係禁
止現金交易，本次修正為
第四款並明確規定之。 

三、以往實務上常發生申請
人不辦活動亦不繳交使
用費之情形，爰增加第

二款予以規範。 
四、前條規定並無處罰規



 

 

一 五
 

改活動。 

二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使用
費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三 於核准目的、時間或範圍外

使用場地。 
四 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之現

金交易行為。 

 五 違反前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且情節重大。 

六 其他與原核准使用計畫不

符且情節重大。 
  
 

第十六條   核准使用道路之處分，得
載明下列附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交通局或文化局

得廢止原核准使用處分外，
必要時，得通知有關機關依
法處理，命其停止使用，並

副知交通局或文化局：一、
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使用費

更改活動。 

二  於核准時間外使用場地。 
三  對外為商業行為。 
四  其他與原核准使用計畫不

符之情形。 
 
 

 
 
 

 
 
 

第十三條  核准使用道路之處分，得
載明下列附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除主管機關得廢止

原核准使用處分外，必要
時，得通知有關機關依法處
理，命其停止使用，並副知

主管機關：一、違反原核准
使用計畫。二、未能維持現

定，祇有損害賠償責

任，造成管理不易。爰
增訂第五款加強對申請
人配合應遵守事項之約

束力，以確保使用場地
能兼顧公共利益，並完
善歸還。 

 
 
 

 
 
 

一、條次調整。 
二、配合前條之修正，增訂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附款

內容。 
 
 

 
 



 

 

一 六
 

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於核准目的、時間或範
圍外使用場地。三、違反第
十一條規定之現金交易行

為。四、違反第十四條規定
且情節重大。五、其他與原
核准使用計畫不符且情節重

大。六、違反其他法令規定。
七、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之事由，有停止其使

用之必要。申請人有第一款
至第六款情形之一，或非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之事由而無故取消活動者，
交通局或文化局一年內不受
理其申請任何臨時道路使

用。」之文字內容。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
交通局及文化局定之。 

場人員、車輛之秩序，足以

影響公共安全、環境衛生、
環境安寧或破壞公物，經勸
導改善而未能改善。三、未

依規定於期限內繳交道路使
用費而逕行舉辦活動。四、
違反其他法令規定。五、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之事由，有停止其使用之必
要。申請人有第一款至第四

款情形之一，或非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
而無故取消活動者，主管機

關一年內不受理其申請任何
臨時道路使用。」之文字內
容。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 

 

 
 
 

 
 
 

 
 
 

 
 
 

 
 
 

 
 
 

一、條次調整。 
二、本辦法業將權限委任交



 

 

一 七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通局及文化局執行，爰

將主管機關修正為本
府。 

 

 
條次調整。 
 

 
 

 

 

 


